	市文化和旅游局（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权责清单即时动态调整意见表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调整前）
	权力名称
（调整后）
	子项
（调整前）
	子项
（调整后）
	调整后实施依据
	调整类型
	调整意见及理由

	1
	行政许可
	设立中外合资、合作印刷企业和外商独资包装装潢印刷企业审批
	
	
	
	1.《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2日国务院令第315号公布，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2020年11月29日国务院令第732号修改）第十四条：“国家允许外国投资者与中国投资者共同投资设立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允许设立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外商投资企业”；

2.《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4〕16号）附件3《国务院决定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46项）》第20项：“设立中外合资、合作印刷企业和外商独资包装装潢印刷企业审批”下放至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行政主管部门“；

3.《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省级行政审批项目清理结果的决定》（省政府令第245号）附件3第75项“设立中外合资、合作印刷企业和外商独资包装装潢印刷企业审批”，下放设区的市出版主管部门。

4.《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的通知》（皖政〔2021〕39号）附件1第151项:进一步优化审批服务，将审批层级下放至县级新闻出版部门。
	下放
	调整意见：审批层级下放至县级新闻出版部门

理由：按照《淮南市人民政府转发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的通知》（淮府〔2021〕53号）中《安徽省“证照分离”改革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全省2021年版）》第151项要求，进一步优化审批服务，将审批层级下放至县级新闻出版部门。


